
租稅股長六月號

房屋稅、綜合

所得稅⋯

誰來救
救我！

！

HELP～
～～



今年12月28日開始實施

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」！

簡稱「納保法」。

小M，你的心聲

我們都聽見了！

蛤！？
蛤！？

喇叭花？！喇叭花？！



那是納稅者的

神奇法寶嗎？

是納稅者
權利

保護法啦
！



那我就可以不用

繳稅了，喔耶！

為了落實憲法生存權、工作

權、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

權利的保障。

確保納稅者權利。



我愛這把傘！

NO！納稅仍是人民應盡的義務。

納保法是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

當法律程序的保護傘。




